关于新疆财经大学2024年国家级、自治区级
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结项验收结果的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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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：
我校2024年国家级、自治区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（以下简称“大创项目”）申请结项65项（14项2023年度延期项目、51项2024年度项目），其中国家级项目16项，自治区级项目49项。经结项验收，结果如下（见附件）：
①准予结项45项。
②主动申请延期10项。
③未通过结项验收10项，其中，2024年度自治区级“大创项目”不通过3项，2023年度延期“大创项目”不通过7项（国家级3项、自治区级4项）。
2024年度未通过结项验收和主动申请延期项目共13项，于2026年参加结项验收。请相关学院通知并监督相关项目提前做好结项准备，若仍达不到结项验收要求，则追回前期未使用经费。未通过验收的2023年度延期项目共7项，项目终止，暂停划拨剩余项目经费并追回前期未使用经费。
依据学校经费使用和管理办法，公示期过后，验收通过的“大创项目”剩余60%经费将拨付至项目负责人所在学院，以学院为单位进行报销。请各相关学院通知项目主持人持有效发票到学院办理报销事宜，于2025年底报销完毕，逾期收回。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定期检查项目经费完成情况。
公示时间为：2025年6月4日-6月11日，凡对结果有异议者，请在公示期内以实名方式向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反映。

联系电话：创新创业服务中心0991-7842289
监督电话：纪委（监察专员办公室）0991-78422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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